
富利汇认证（宁夏）有限公司维护公正性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富利汇认证（宁夏）有限公司维护公正性委员会（以下简称“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是 根 据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的要求》（GB/T27021-2011）的基本要求， 为保证富利汇认证（宁夏）有限公司认证工作的公正性、准确性，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非常设机 构。

第二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的业务活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同时遵循国际惯例，坚持
公正、高效的工作原则。
第二章  组成
第三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由获证客户、获证客户的顾客、行业协会代表、政府监管机构或 其他政府部门的代表，或政府组织（包括消费者组织）的代表组成。各方利益均衡，任何一
方都不处于支配地位（认证机构的内部或外部人员视为一个利益方，且不应居支配地位）。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成员的组成由公司最高管理者批准。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成员具有能力参与各个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决策。能够识别潜在的利益
冲突来源，无论其产生于认证机构内部还是其他人、机构或组织的活动。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设主任 1 名，秘书长 1 名，委员若干名。主任、秘书长由维护公正性委
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委员若有变动，由原推荐单位另行推荐增补。主任、秘书长若有变动， 由维护公正性委员
会重新选举产生。
第四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人数若要变动，其提案必须由全体会议通过，且各利益方代表人
数必须仍然保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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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协助制定与认证活动公正性有关的政策。

	第六条
	阻止认证机构有任何倾向使商业或其他因素妨碍其一致地提供客观的认证活动。

	第七条
	对影响认证可信度的事宜（包括公开性和公众认识）提出建议。

	第八条
	至少每年对认证机构审核、认证和决定过程的公正性进行一次审查。

	第九条
	对公司总经理就各认证有关事宜提供的所有信息，包括作出重大决定的理由、采


取的行动、负责特定活动的人员的选择等进行评议，以保证认证工作的公正与准确。
第十条  对各项认证的监督活动予以密切关注，将与公司的监督活动相关的各方意见及时
传达到公司领导层。
第十一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成员有权力通过下述活动行使其监督职责：
1、参加定期及非定期的维持公正性委员会会议；
2、调阅各项认证的相关档案资料；
3、调阅申诉、投诉和争议的相关记录。
第十二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若未得到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尊重，维护公正性 委员会有权采取独立措施，包括报告主管部门，认可机构或利益相关方。采取独立措施时，
委员会应尊重客户和认证机构相关保密要求。
第十三条  受理和处理相关方向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提出的申诉。
第四章  义务
第十四条  参加维护公正性委员会的会议并有效地完成会议的议题。
第十五条  为公司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签订及承诺遵守保密协定。
第十六条  完成维护公正性委员会交办的工作。
第五章  运作
第十七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全体会议是维护公正性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对公司认证工作进行
监督。
第十八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应有 2/3 以上的委员出席，各项决议需获全体维 护公正性委员会成员（包括不能出席的人员，不能出席的人员可通过电话、邮件或文件表过 意见） 一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不论缺席人数多少，必须保证任何决定都代表每一利益方
的意见，否则视为无效决定。
第十九条  维护公正性委员会全体会议可根据需要，由维护公正性委员会主任提出召开。
第二十条 全体会议休会期间，由维护公正性委员会秘书长行使职责，审批有关事宜，并
通报维护公正性委员会全体委员；或采取函审形式征求意见，限期内未反馈意见的，按同意
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未经公司和/或供方的书面授权，维护公正性委员会成员不得泄露关于公司和供
方运作情况的任何秘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经维护公正性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授权维护公正性委员会秘书长负责解释。
相关程序：《维护公正性委员会运作程序》

